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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笔谈 

农村社会工作及其主体角色定位 
陈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农村社会工作包括传统的扶贫，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的较主流的服务，绿耕、青红培力等团队组织所做的

探索等几种主要的范式，其角色对农民而言分别为“教育者”和“领路人”，“服务提供者”或“福利照顾者”，

“协作者”和“陪伴同行者”。农村社会工作机构的基本功能定位是作为农村社会服务事业的组织和执行者，核

心是承担与农村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相关的组织执行与服务任务，促进农民社会发展。目前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主

体角色定位是“照顾者”角色与“陪伴同行者”角色。其中，“陪伴同行者”角色的基本路径即“三步走”：为

农民服务，和农民一起服务，支持农民们自我服务。在具体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需依据不同

理论与现实依据进行角色选择：社会照顾者或社会服务者；冲突调解者与社会调谐者；(另类)发展的促进者；农

村居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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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ocial work and its subject role orientation 

CHEN Tao 

(China Youth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Rural social work includes traditional poverty-relief, mainstream service carried out by speci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ervice executed by teams such as Lugen and Qionghongpeili. For farmers, these social workers 
play the role as educators, guides, service suppliers or welfare favourer, team workers or accompaniers. The basic 
function of rural social work is to organize and execute rural social service, which mainly implement the task relating to 
rural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helping as well as supplying service. At present, the role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are 
favourer and accompanier, among which accompanier means serving farmers, serving together with farmers and 
supporting farmers to serve themselves. In practice, rural social workers select their role according to real situation: to be 
social favourers or social servers, to be conflict interceders or harmonizers, to be development promoters, or to be 
performers or promoters of the self-governa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rural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 function orientation; role selection 

 

一、农村社会工作者角色问题的缘起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推进社会工

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其中农村社

会工作的发展及相关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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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

社会政策。 

高度重视。2012 年中组部、民政部等中央 19 部门
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以下简称《社工规划》)，明确
提出要“研究制定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政

策。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以及服务新农村建设

计划，支持培养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

命老区和广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人才。”在《社工

规划》确定的十项重点工程中，与农村社会工作有

关的就有两项，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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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国

家民政部和多地民政部门自 2009 年起也多次组织
举办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研讨会或论坛，认真实施

“三区人才计划”等农村社会工作计划，努力推进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涌现出包括江西万

载县在内的一批政府主导、整体推进的农村社会工

作发展典型。 
同时，高校、科研机构或社会组织等专业民间

力量构成农村社会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许

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社工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师生独

自、或与社会组织相结合，进入不同农村地区进行

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以中山大学社工系师生为主

的“绿耕团队”依托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

云南、四川、广东等地所做的城乡互助、公平贸易

实践探索，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研究中心师生

等为主的“青红培力”团队依托绵竹青红社工服务

中心和成都高新区培力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等

在四川绵竹等地所做的“社区生计”发展性社会工

作实践探索，以长沙民政学院社工学院师生为主的

团队在湖南、四川等地所做的探索，是其中比较突

出的代表。诸多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团队以及不

少的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在不同的农村地区进行的

实践探索，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依靠怎样的推进模式、

通过何种途径使社会工作在农村开展起来，进入农

村场域的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应当做
什么，又具体怎么做？在其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如何

处理与相关人群、部门，如当地农民、政府、村级

组织等的关系？这既具有实践操作意义，也有重大

理论价值。它们常常摆在农村社会工作一线服务者

的面前，困扰着他们；也摆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组

织或团队的领导者面前，拷问着他们；还摆在农村

社会工作事业的管理者、支持者(如相关党政部门、
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的面前，挑战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农村社会工作

者的“角色”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如何

组织实施已经浮现出比较清晰的基本模式，解决了

社会工作者怎样进入农村、其活动怎样开始的基本

问题之后，这就成了更具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没

有清楚而合理的角色定位作为指引，农村社会工作

者接下来的具体实践就会缺乏方向，或者会造成与

各方预想不同的结果，甚至产生“好心办坏事”的

后果。就已有的实践来看，这个问题的确已经引起

了混乱和争议，甚至反过来制约了农村社会工作的

有效组织实施。 
当然，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历史还不

长，这方面的经验积累还很不够，要十分恰当地回

答这问题并不容易。为了使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更好

地发展，学界必须正视此问题，并加紧探讨，力争

尽快取得进展。探讨此问题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思路

已逐步明晰，无论是政府主导推动，还是专业民间

力量自主探索，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不能脱

离社会整体对于农村社会工作所赋予的功能，特别

是政府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期望，以及对有关主体在

整个城乡社会体系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的期待，

还要考虑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和自我定位。此外，

还必须深入思考关于农村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

论，尽力站在更深远的角度来把握农村社会工作者

的角色定位。可能最佳的答案，是结合了政府与专

业的角度，又将理论思考与现实体认很好地相结合

的选择。 

二、农村社会工作既有范式及主体角色 

如果将 20世纪 80年代既有的农村扶贫工作也
计算在内，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已经产生了至少

以下三种主要范式，农村社会工作者充当着相应的

三种角色。 
一是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此种工作主

要由政府系统来进行，从最初的输血式扶贫到后来

愈益强调“造血”，即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性活动。

其具体工作通常强调要转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如与

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观念，以帮助他们发展商品经

济、脱贫致富。这种范式中，政府有关工作人员扮

演的是“教育者”和“领路人”角色。 
二是专业社会组织主导的社会服务活动。不同

背景的专业社会组织，包括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为所

在乡村社会特定群体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尤其是

在汶川地震后大量涌现这类服务组织。其服务活动

大多是面向农村中的弱势人群如老弱病残，即老年

人、儿童、妇女、残疾人、贫困人员等。这些组织

从其需求出发提供个案(小组)式的救助服务以及举
办社区活动、开展社区照顾等，以满足目标对象的

照顾服务需求、改善其福利。其社会工作者扮演的

角色可以归纳为“服务提供者”或“福利照顾者”。 
三是绿耕、青红培力等团队的“另类”探索。

这主要是以来自高校的社工专业或相近学科的师

生为核心，更自主地从专业角度进行的农村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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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践探索。当然其开展有关实践可能也得到了政

府或有关方面的合作或支持，比如“绿耕”团队长

期与香港理工大学和相关基金会合作，也越来越多

地得到广东有关政府方面的购买项目等支持；“青

红培力”团队得到了公募基金会和有关协会的支

持，也与当地各级政府有较密切的合作关系。重要

的是，“绿耕”也好、“青红培力”也好，其在农村

工作中的做法与前述两种做法有较明显的不同，都

十分注重培育当地村民为主体的组织(合作社或互
助组等)，高度关注农民的生计发展与农村社区发
展，并在此种追求中试图尽力抵制片面的市场化方

向和过度专业化。实际上，尽管这两个团队组织在

具体的路径上也存在差别，但与多数社工机构或专

业服务组织侧重个人、小组服务或社区照顾活动等

相比，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大，共同呈现出农村社

会工作实践的一种“另类”风格。至于“绿耕社工”

与“青红培力社工”的角色，可以概括为“协作者”

和“陪伴同行者”。 
当前，农村社会工作机构的基本功能定位可归

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是在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

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方面，作为农村社会服务事业的

组织和执行者，核心是承担与农村社会福利、社会

救助相关的组织执行与服务任务。具体的做法趋势

是依托农村社区综合性的服务中心，承担各项与农

村和农民有关的社会服务乃至某些公共服务的整

体设置与提供之责。第二是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村管理民主方面，

承担促进农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尽管一些政策

规划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界定，但从新农村建设和农

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以及从一些地方实际的做法来

看，确实赋予了农村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这方面

的功能和任务。按此功能定位，农村社会工作者作

为更深入基层农村、贴近村民社会环境的服务力

量，重在发挥其激活社区环境、培育农民主体、推

动管理民主的作用，在农村的“社会发展”方面扮

演积极角色，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打造坚

实深厚的群众基础，也确保这种建设取得全面成

功。由是观之，农村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具体实务活

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角色，是与农村社会工作的功能

密切关联的。 
撇开政府扶贫工作不谈，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

色主要就是“照顾者”角色与“陪伴同行者”角色。 
一是与农村社会服务事业和社会福利发展相

关联的“照顾者”角色。与农村社会工作主要承担

农村社会服务事业和社会福利发展相关之功能这

一定位主要相对应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模式，

就是“照顾者”的角色模式，即农村社会工作者以

为农村中某些有需要的人群(特别是困难弱势群体)
提供具体的照顾服务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和主要

的行为方式。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助人者”的角

色。例如对农村中孤残儿童、孤寡老人或者残疾人

以及其他遇到特定困难而自己不能自立或无力解

决的人们提供帮助或照顾服务。这也就是长期以来

主流的社会工作论述所强调的角色模式，并且围绕

之发展出了诸多的方法技巧，包括直接照顾服务(个
案的、小组的或社区的方式，心理的或心理—社会
的或其他的方法模式与技巧等)，也包括以资源链接
等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服务。 
二是与农民社会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相关联

的“陪伴同行者”角色。与农村社会工作主要承担

农民社会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相关之功能定位主

要相对应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模式，概括地说

就是“陪伴同行者”角色模式，也就是农村社工陪

伴并与农民一起前行的角色。整体上，它不是“照

顾者”，也不同于农民的教育者和领路人。更具体

的，还可再细分为“陪伴者”与“同行者”两种。 
(1) 陪伴者。这种角色模式中，农村社工并不提

供具体的照顾服务或者特定的某种帮助给某些村

民，而是提供了一种人的陪伴，给予那些人们各种

支持，使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慢慢激发出自身的

能量，走出新的好生活。这种情况是出于相信人在

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某些不利的状况，但是它不会

永远不变，人们有动力也有潜能改变自己的状况，

只不过这些时候可能需要旁人的陪伴和支持。作为

陪伴者，农村社工可能并不会做太多具体的事去帮

村民解决“问题”、满足“需要”，而更多是让他们

随时感觉到社工在其身边的存在，当其需要时能够

获得他们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支持，或者一些意见

建议等。但整个人生路，仍然是靠那些村民们自己

走出来的。当然，要做好陪伴者也并不容易，其中

有很多需要把握的“度”，把握不好就又变成前一种

“照顾者”的角色或者下面的“同行者”角色。 
(2) 同行者。这种角色下农村社工和所服务的

村民们有共同的目标追求(虽然这很可能并不是一
开始就达到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共同探讨过程)，他
们是合作伙伴，团结在一起采取行动追求某种社会

理想，比如村民参与的社区发展、更大范围的社会

公正等。此时，社工主要的工作不是去提供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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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服务、特定的帮助，也不是旁边的陪伴支持，

而是要调动和组织农民们，与社工一道去追求社区

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进。通常，这种角色要求社工一

定要重视村民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所围绕的目标方

向和社会工作者所看重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例如

公民参与、民主正义公平或者生态环保等。 
当以“陪伴同行者”作为一个角色模式时，它

意味着农村社会工作者对于农民而言，先要用心陪

伴支持，然后逐渐走向同行，共同寻求农村社区和

社会的进步改变。换言之，对于更关注农村社会工

作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二种功能定位的人们来说，具

体做好“陪伴同行者”角色的基本路径，可以更多

遵循“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的指引，努力实践发

展性的农村社会工作，更好地体现其“社会的”之

义，实际上这就是“三步走”：第一为农民服务，

第二和农民一起服务，第三支持农民们自我服务。 

三、农村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的理论与

现实依据 

农村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定位主要有以下理论

依据： 
(1)现代化理论。其根本主张是要帮助农民适应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此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

释在过往扶贫工作形态中所见到的那些角色模式。

相比于乡村的传统、保守和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来

说，农村工作者对于农民所要担负起的正是观念和

知识的教育者、走向现代文明的领路人的角色。 
(2)公共服务、福利扩展理论。其核心是要传递

好社会服务、为农民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照顾。此

种理论可以视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变种或分支，

只是它并不从整体上来讨论问题，而是侧重关注福

利服务的方面。在接受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

市化作为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该理论关注如何向农

村和农民提供更多可及的服务，以及达到跟城市人

口和工业部门接近的福利水平。以它为指引，农村

社会工作的功能便自然定位于农村社会事业和社

会服务的传递与提供，其核心角色是福利照顾者或

“照顾者”的角色。 
(3)文明多样性与后现代理论。这是更晚近时候开

始影响人们的一种理论观点。它重新看待农村、农业

和农民的存在，重视多样价值，强调要保存乡村和农

业文明，促进其与城市工业文明的平等和谐关系，甚

至反过来使城市从乡村文明中受益，而不是如一直以

来那样简单地主张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相关联的市场

化。但是这个过程肯定不是轻易能实现的，尤其在现

实当中前者恰可能是深受后者支配与压制的，所以，

它对应着的是“陪伴同行者”的农村社会工作者角色

模式。农村社工需与乡村的人们一道，既相互理解某

些共同的困难和问题、互相支持，更要戮力同心，去

共同改变现实，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4)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该理论其实在许多其他

地方，不同程度上在国内有其存在和影响。它主张

农民的问题是由不公正的社会环境(包括资本主义
经济等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因而若要寻求农村、农
业、农民问题的解决，重要的是解放农民，寻求另

类发展(例如走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团
结经济”或“社区经济”之路)。它也与农村社会工
作者的“陪伴同行者”之角色模式紧密呼应。 
就目前中国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与农

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选择来说，实际上现代化理论

和公共服务、福利扩展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深

刻，因而也导致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实务活动中体现

的是“照顾者”，或者是其他更不平等的角色关系

模式。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某些另类的实践探索

值得更加珍惜，同时也提醒我们更多地展开反思认

识，拓宽理论视野。 
尽管如此，不同理论观照之下，还是可以凝聚

形成对于中国农村现实的某些共识，从而为农村社

会工作者角色的选择提供更可凭借的依据。笔者认

为，如下三点可以构成对中国“三农”问题现实的

基本认识：1)“发展”仍是最突出的主题；2)农村社
会存在着较普遍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不公正现象的

客观存在；3)后现代已经对我们关于“三农”的认识
与行动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影响。 
如果这三点能够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关于农

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选择，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

能性。具体来说，考虑到上述有关理论与现实的认

识，再联系有关社会服务体制的合理解释，笔者认

为，适合中国(至少是当前阶段)的农村社会工作之宏
观角色(功能角色)之选择，或许尤当考虑这样三者：
1)调谐社会工作；2)转型社会工作或转化社会工作；
3)发展性(发展型)社会工作。相应地，农村社会工作
者的以下四种较具体角色则应当特别予以重视：1)
社会照顾者或社会服务者；2)冲突调解者与社会调谐
者；3)(另类)发展的促进者；4)农村居民自治(农村公
民社会)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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